


鹤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编号：(2026) 7190735号

认定工伤决定书

申   请  人 ： 杨再艳 申请事项：  申请工伤

参保建设项 目名称 ： 中铁广州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珠肇高铁江机段JJZ0-5

标项目经理部

工伤保险责任单位 ： 商丘市双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

受 伤 人 姓 名 ： 姚志刚

职业与工种：  清模

性      别 ：  男
身 份 证 号 码 ： 4329021*******3616 工

杨再艳于2026年 1月 27日就其丈夫姚志刚的受伤向本局提出工伤认

定申请，本局于 2026年 1月 27 日依法作出受 理 。

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2026年 3月2日，本局依法向商丘市双诚

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发 出《工伤认定举证通知书 (公告)》。 商 丘市双诚路桥

工程有限公司在规定的举证期内没有向本局提供证明姚志刚的受伤不是工

伤的证据材料。

根据申请人提交的材料及调查核实：

商丘市双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承建中铁广州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珠肇

高铁江机段 JJZ0-5标项目经理部。姚志刚于2025年6月6 日进入商丘市

双诚路桥工程有限公司的该项目工地从事清模工。 2026年 1 月 16 日9时

50分左右，姚志刚在工地工作期间，被机械挤压伤，于 2026年 1月 16日被

鹤 山市人民医院诊断为1.腹部闭合性损伤：①乙状结肠穿孔并坏死②肠系




